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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行政审批局关于西悦来河水质提升工程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西悦来河水质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西悦来河水质提升工程。

二、项目编码：2202-320724-89-01-281976。  

三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内。

四、主要建设内容：对西悦来河进行清淤、疏浚、修建护坡，并对沿线入河排口进行整治，改善水环境。

五、项目估算总投资3000万元。

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二年，自发布之日起计算。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，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。 

灌南县行政审批局
2022年2月1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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